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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妥速辦理刑事案件實施要點第十三點修正

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三、案件前經上級法院檢

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

長命令續行偵查，檢

察官再為不起訴處分

或緩起訴處分，經告

訴人聲請再議，或檢

察官依職權逕送上級

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

檢察總長再議，上級

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

檢察總長認為偵查仍

未完備時，除有特別

情況認有命令續行偵

查之必要者外，宜親

自或命該署檢察官自

行偵查，不宜命令原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續

行偵查。 

前項情形，於偵

查完備後，如仍認再

議有理由，即應命令

原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起訴，並於命令中詳

實載明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六十四條第二項

第二款之事項；如認

再議為無理由，應駁

回之。 

十三、案件自檢察官開始偵

查之日起已逾二年，

且經上級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命

令續行偵查三次以上

者，檢察官再為不起

訴處分或緩起訴處

分，經告訴人聲請再

議，或檢察官依職權

逕送上級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再

議，上級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

為偵查仍未完備時，

宜依法院組織法第六

十四條規定，親自或

命該署檢察官再行偵

查，不宜命令原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續行偵

查。 

前項情形，於偵

查完備後，如仍認再

議有理由，即應命令

原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起訴；如認再議為無

理由，應駁回之。 

一、為使不起訴處分或緩起

訴處分案件能迅速確

定，不再反覆發回，增

加當事人與原審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不必要

之負擔，爰修正第一項

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

長或檢察總長宜自行

或命該署檢察官偵查

之範圍。亦即第二次

(含以上)送再議之案

件，若偵查仍未完備，

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

長或檢察總長宜自行

或命該署檢察官偵查

為原則。另為因應個案

實際需要(例如有實施

搜索、扣押等強制偵查

作為之必要)，增訂得

再次發回續查之例外

規定。 

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五十八條之規定，上級

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

檢察總長就偵查未完

備之再議案件得親自

或命他檢察官再行偵

查，乃其固有職權，並

非依法院組織法第六

十四條行使介入權或

移轉權後方得為之，故

刪除此贅文。 

三、案件經上級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自

行或命該署檢察官偵

查完備後，認再議有理

由應命令起訴時，應於

命令中載明起訴書之

應記載事項，包括犯罪

事實、所憑證據及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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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以符權責，爰修

正第二項規定。 

 


